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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 發 局 舉 辦「 � � � � 傑 出 優 質 商 戶 員 工 服 務 獎 」，以 表 揚「 優 質 旅 遊 服
務 」計 劃 商 戶 前 線 員 工，嘉 許 其 對 提 升 香 港 服 務 質 素 的 貢 獻。獎 項 現
已 接 受 報 名，歡 迎 各 商 戶 推 薦 傑 出 前 線 員 工 參 加！

「 優 質 旅 遊 服 務 」計 劃 由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（ 旅 發 局 ）
於 � � � � 年 設 立，為 零 售 商 戶 及 餐 館 訂 下 優 質 服 務
的 評 審 標 準，致 力 提 升 香 港 零 售 及 餐 飲 業 的 服 務 質
素，加 強 旅 客 在 香 港 消 閒 娛 樂 的 信 心。

「優質旅遊服務」
計劃詳情：

為嘉許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商戶及前線員工的傑出表現，旅發局
推出了以下獎項：

「����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」的目的
宣揚「好客之道」，提升香港熱情好客文化

表揚及鼓勵商戶員工提供優秀及卓越的客戶服務

鞏固和推廣本計劃在顧客、業界和商戶之間的專業形象和價值

����年：首度舉辦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獎項

����年：增設「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」，嘉許表現優異的前線員工

����年：增設「本地小店」組別及優越大獎

����年: 「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」由兩年一屆升級為年度獎項

簡 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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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 項 及 流 程
本 年 度「 � � � � 傑 出 優 質 商 戶 員 工 服 務 獎 」設 有 以 下 獎 項 組 別：

「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 - 前線員工」及「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 - 主管員工」：

▪ 各參賽者按以上業務組別分組作賽

▪ 於各業務組別分組中獲得最高分數的五位參賽者，將分別獲頒發金、銀、銅及優異獎

「傑出優質商戶獎」：由過往三年年度續證評審對商戶的評分計算

▪ 各業務組別分組中獲得最高分數的三個商戶，將分別獲頒發金、銀及銅獎

優越大獎：經計算獲獎的數量及分數後，由最高分數的商戶獲得，各組別分組獎項分數

如下：

* 本地小店定義： (i)少於�間分店 (ii)少於��名員工及 (ii i )須為獨立公司，沒有隸屬於任何本地或 
　國際集團
^ 根據業務性質作分組

或

傑出優質商戶獎
餐飲組 ^

零售組 ^

優越大獎優越大獎

�

�

本地小店組別*

非本地小店
組別

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
- 主管員工

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
- 前線員工

餐飲組 ^

零售組 ^

餐飲組 ^

零售組 ^

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
- 前線員工

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
 - 主管員工

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 - 前線員工

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 - 主管員工

傑出優質商戶獎

金獎

�

�

�

銀獎

�

�

�

銅獎

�

�

�

優異獎

�

�

不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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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 - 
前線員工及主管員工」

評選流程

提交報名

所有面試主要以粵語進行

評審團成員由資深旅遊、餐飲及
零售業界人士擔任，以專業知識
及 經 驗 評 選 出 每 個 獎 項 組 別 的
得獎者

評選語言

評 審 團

· 參賽者按業務組別進行小組面試
· 每個業務組別首五名參賽者可進入
    第二階段：評審團面試

第一階段：
小組面試

· 評審團為入圍的參賽者進行個別面試
· 每個業務組別得分最高的三名參賽者
     將分別獲得金、銀、銅獎，其餘可獲得優異獎

第二階段：
評審團面試

1

2

頒獎典禮3 · 得獎結果將於頒獎典禮當晚揭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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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 - 前線員工及主管員工」
金獎：港幣��,���元獎金、獎座及獎狀
銀獎：港幣�,���元獎金、獎座及獎狀
銅獎：港幣�,���元獎金、獎座及獎狀

優異獎：獎狀

 優越大獎
獎座

獎勵

頒獎典禮

宣傳

所有入圍最後階段評審團面試的參賽者將獲邀出席頒獎典禮，

頒獎典禮將於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在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周年晚宴暨

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頒獎典禮中進行。優越大獎、金、銀、銅及優異

獎得獎結果將於頒獎典禮當晚揭曉

旅發局將透過官方網站及媒體進行宣傳，以增加得獎商戶的曝光率

�

�

�

獎 勵 及 參 賽 效 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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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及評審團面試（第一及第二階段）

服務技巧／解決問題的應變能力（前線員工：��%／主管員工：��%）

表達能力／溝通技巧(��%)

展現香港獨特之處／吸引顧客的元素（��%）

團隊合作（只適用於主管員工：��%）

專業形象／個人魅力／儀容 (��%)

評 選 準 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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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何 現 職 於「優 質 旅 遊 服 務」計 劃 認 證 零 售 及 餐 飲 商 戶 的 前 線 員 工 均 可
報名參加。

▪ 全職或兼職前線員工皆可 ▪ 必須為全職主管員工
▪ 擁 有 最 少 一 年 主 管 級 別 的 工

作經驗
▪ 主管權限不得多於一間分店

▪ 由截止報名日期起計，
· 全 職 員 工 必 須 於 有 關 商 戶

任 職 最少�個月；
· 兼 職 員 工 必 須 於 有 關 商 戶

任 職 最 少 � 個 月，平 均 每 週 工
作不少於��小時

▪ 由截止報名日期起計，
· 員 工 必 須 於 有 關 商 戶 任 職

最 少 �個月

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
 - 前線員工

基本
要求

受聘期

提名
人數

(以商戶
為提名
單位)

▪ 擔 任 主 管 工 作 的 員 工 不 可 報 名
競逐前線員工組別的獎項

▪ 於 上 一 屆 獲 得 金 獎 的 前 線 員 工
不 可 競 逐 本 屆「傑 出 優 質 商 戶 員
工服務獎 - 前線員工」獎項；曾獲
金 獎 的 前 線 員 工 現 任 職 主 管，
可 競 逐 本 屆「傑 出 優 質 商 戶 員 工
服務獎 - 主管員工」獎項

▪ 於 上 一 屆 獲 得 金 獎 的 主 管 員
工 不 可 競 逐 本 屆「 傑 出 優 質 商
戶 員 工 服 務 獎  -  前 線 員 工 」及

「 傑 出 優 質 商 戶 員 工 服 務 獎 -  
主 管 員 工 」獎 項備註

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
 - 主管員工

參 加 資 格

▪ 最多�名前線員工 ▪ 最多�名主管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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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要 日 程

3月27日

4月初

4月16,17,
20,21日

5月初 

5月12至
14日

6月18日

報名截止日期

3月9日

「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 - 
前線員工及主管員工」
獎項開始接受報名

通知第一階段小組面試參賽者

第一階段小組面試

通知第二階段評審團面試入圍者

第二階段評審團面試

協會周年晚宴暨頒獎典禮

����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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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按此　　或掃描以下二維碼填妥並提交網上報名表格

（只接受網上報名） 

查詢：

鍾志恒先生（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）

婁子盈小姐 (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)

qts-award@hkpc.org

查詢：

報名費用：全免

截止報名日期：
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

報 名 詳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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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. 參賽者必須為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認證商戶所聘用之員工。

�. 每間「優質旅遊服務」計劃認證商戶可分別提名各�名員工參與「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
務獎 - 前線員工」及「傑出優質商戶員工服務獎 - 主管員工」。

�. 香港旅遊發展局（旅發局）（下稱「主辦機構」）將根據各商戶的業務性質劃分合適的參
賽組別進行分組比賽。每個組別需要有最少來自�間不同的參賽商戶及最少�位參賽
者。若個別組別未能符合以上最低組成要求，主辦機構有權增加、減少或修改劃分組別
的準則，參賽商戶不得異議。最後分組安排將於����年�月初向參賽商戶作個別通知。

�. 如參賽者於評選期間因任何原因退出，所屬商戶須以書面通知主辦機構；若參賽者未能
出席主辦機構安排的評選活動，均被視作退出競逐獎項。

�. 獎項網上報名的截止日期為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。逾期申請，恕不受理。

�. 參賽者及／或其提名商戶所提交的資料，包括商戶名稱、標誌、商標，以及參賽者及／或
其提名商戶的個人資料，將用於處理申請、評審、頒授獎項及相關宣傳推廣等用途。主辦
機構亦會錄影及拍攝面試過程，並可能就參賽者進行訪問及拍攝。上述資料及影像或會
轉交由主辦機構授權的機構處理，其知識產權將由主辦機構擁有及用於相關的宣傳及培
訓活動。

�. 參賽者及所屬商戶如提供失實或誤導性資料，主辦機構有權取消其參賽及獲獎的資格。

�. 參賽者及所屬商戶必須細閱及理解各項條款及細則。申請表格一經遞交，即表示參賽者
及其所屬商戶已閱讀及明白條款及細則，並完全同意及無條件遵守有關條款及細則。

�. 主 辦 機 構 保 留 修 改 比 賽 資 料、分 組 及 評 選 準 則、條 款 及 細 則 的 權 利，而 無 須 預 先
通知。主辦機構保留最終決定權。

��. 獎項不設上訴機制，主辦機構對參賽者資格、參賽組別、評審程序、獎項結果及其他
任何獎項相關爭議擁有最終決定權。

��. 主辦機構將根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���章）處理和保護參賽者個人
資料，參賽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僅用於獎項相關事宜，包括但不限於通知參賽者、獲獎
者、宣傳得獎名單及其他相關獎項及宣傳用途。主辦機構承諾不會在未經參賽者同意的
情況下，將參賽者的個人資料提供給任何第三方，除非法律要求或為了獎項的運作需要。

條 款 及 細 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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